
國立成功大學監視錄影系統管理要點 
104 年 11 月 18 日第 178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8年3月13日第19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管理本校監視錄影系統設置與調閱，以充分發揮 

其效能及維護校園安全，並兼顧師生之權益，特訂定國立成功大學監視錄影系統管理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公共區域監視錄影系統裝設、維護、攝錄資料建檔調閱與複製，管理單位如下： 

(一)體能活動館、場：教務處體育室。 

(二)汽、機車停車場：總務處事務組。 

(三)學生宿舍區(含周邊)：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四)校區周邊、未分配管理單位之公共區域：秘書室駐衛警察隊。 

三、本校各單位為維護公務設施、設備或避免財物遺失、毀損，得自行規劃建置監視錄影系統
，並指派專人負責管理、操作及維修。 
各單位建置監視錄影系統，應填具監視錄影設備建置申請單(格式如附件1)，送駐衛警察
隊登錄列管，必要時得與駐衛警察隊管理平台連線。 

四、監視錄影資料保密及保管，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監視錄影設備所攝錄之影音資料應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令規定。如

有發現不當使用或洩密情事，依法追究行政或民、刑事責任。 

(二)管理人員離職或調職後，對在職期間攝錄之影音資料，仍負保密義務。 

(三)監視錄影設備應持續正常運作，不可無故中斷，所攝錄之資料應保存至少三十日以上。 

(四)遇有特殊情形，影音資料有另外保存之必要者，各管理單位應複製一份妥善保管，如無

保存之必要時，得予以銷毀。 

(五)錄影監視系統影音資料，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因調查犯罪及其他違法行為，有繼續保

存之必要者外，至遲應於一年內銷毀之。 
五、調閱或複製監視錄影資料，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校內單位或人員：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生，因涉及個人權益維護所必要時，應填具 

監視器攝錄資料調閱申請單(格式如附件2），敘明案由及指明特定調閱時段，經所屬單

位主管同意，向管理單位提出。 

(二)司法機關：經司法機關以公文申請調閱或複製者，由檢調機關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 

同意後函覆。 

(三)校外人士：民眾為主張或維護其法律上利益時，須向警察機關報案後，由警察機關向 

本校提出。 

(四)調閱或複製影音資料，應由管理單位指定處所派員陪同為之，並設專簿登記備查。 
六、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不予提供調閱或複製： 

(一)依法應保持秘密之事項。 

(二)提供資訊有妨害犯罪之偵查、追訴、 執行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 

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虞者。 

(三)有侵害第三人隱私之虞者。但經該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不在此限。 
七、監視錄影系統調閱申請單及登記簿至少應保存一年。 
八、監視錄影設備管理維護，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管理單位設備管理人每月應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錄影設備，以確保設備之正常運作

，如發現異常或故障情形，應立即修復處理。 

(二)管理單位每學期應配合本校校園安全環境自主檢核作業，檢核監視錄影設備配置及使用

狀況，並將檢核結果送校安中心彙整。 

(三)管理單位應將監視錄影設備依財產管理規定辦理列帳管理。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立成功大學錄影監視系統設置使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

事項 

□1.新設置。 

□2.既有設置變更(含攝錄設備、主機更新、攝錄位置變更)。 

□3.既有設置增加(增加攝錄鏡頭、攝錄區域增加)。 

□4.其他： 

(一) 設置單位及管理人基本資料： 

申 請 單 位 
 

設 備 管 理 人 

( 姓 名 職 稱 ) 

 

聯 絡 方 式 電話： 電子郵件  

(二) 設置目及監控範圍： 
設置目的：□維護公共安全□犯罪預防□校產維護 

□其他： 

監控範圍：□公共道路或通道□系、所館開放空間、公共場所 

          □其他： 

監錄鏡頭數量：主機    台、攝影機     支。 

監錄鏡頭攝錄地點： 

(數量多致無法填寫，請檢附圖示說明) 

監錄鏡頭攝影方向： 

(數量多致無法填寫，請檢附圖示說明) 

(三) 設置監控管理： 
主機(機房)設置處所： 

錄存影像保存時間：    日 

是否開放駐警隊監控平台遠端監控： 

□否  □是(如填「是」者，請填列遠端存取 IP 位址                         )       
(填列「是」者，為同意開放駐警隊執勤同仁依安全業務需要，進入該主機檢視錄影影像。如需下

載畫面或攝錄影像者，應依規定由申請人填具「調閱資料申請單」向管理單位申請辦理始得辦理)

(四) 設置及維修經費： 
□設置單位              預算支應。 

□申請校控             單位          預算支應。 

□其他：                                         

(五) 其他說明： 
1.預計完工日期：    年    月    日。 

2. 依本校「監視錄影系統管理要點」規定，提醒事項如下，餘相關事項請參閱該要點： 

(1)各單位監視錄影系統，並指派專人負責管理、操作及維修。 

(2)監視錄影設備所攝錄之影音資料應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法令規定。如有發現

不當使用或洩密情事，依法追究行政或民、刑事責任。 

申請設置單位 駐衛警察隊 
會辦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 
秘書室 

  

□免會

□請提供技術諮詢建議

 

 



國立成功大學錄影監視系統設置申請注意事項 

一、 各單位因安全維護或業務需要，辦理監視錄影設備新建置、設備變更、增加時，應由單

位監視錄影設備管理人填寫本表，依申請事項填報，提供完整資料，經單位主管用印，

送秘書室駐衛警察隊登錄列管；如因新建置需要，得由駐衛警察隊送請總務處營繕組提

供相關技術諮詢建議，本表經秘書室主任秘書核定後，始得以施工建置。 

二、 各單位應依管理要點規定，指派設備管理人負責單位監視錄影設備管理、維修及操作，

並每月實施設備檢查，以確保監視錄影設備正常運作。 

三、 配合本校校園安全監控中心建置及系統整合作業，各單位時應提供監視系統主機、監視

鏡頭規格資料，以供駐衛警察隊審查是否與本校監控中心系統相容。 

四、 本表申請事項(二)圖示說明部分，應包含線路佈放示意圖。線路建議沿本校建築牆邊或

既設管路佈放，若無既有設施，請新埋設地下管路，埋設管路應與資料畫設位置相符，

埋設管線位置圖併本表資料由駐衛警察隊建檔管理。 

五、 線路架設禁止由路燈、樹木跨接線路，避免發生垂落問題影響通行安全，影響校園整體

觀瞻。 

六、 相關填表或設置問題，請逕洽駐衛警察隊隊部（分機54005）。 

  



附件 2 

國立成功大學監視器攝錄資料調閱申請單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號

（ 學 號 ）
 

申 請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 系 所 年

級) 

 聯 絡 電 話  

攝 影 機 

地 點 
 

調 閱 監 視

畫 面 時 段

 年 月 日 時 分

至 

 年 月 日 時 分

申請事由(是否複製內容請註明)： 

申請單位 

主管核章 
 

核 定 

時 間 
 

辦理情形(由監視系統管理單位填寫)： 

監視系統管理單位 承 辦 人 主    管 

   

1.教職員工須經該單位主管同意，學生須經導師或軍訓教官同意，向管理單位提出申請調閱。 

2.調閱申請人為保留證據，有複製內容之需要時，申請人應自備錄製器材。影像資料僅供申請

目的之使用，不得另行複製傳閱散佈播放，並應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以維護

當事人之隱私權益。若未遵守相關法律而衍生之爭議，由申請人自行負責。 

3.監視器攝錄資料調閱申請單至少應保存一年。 


